
重庆市育儿补贴办理指南

一、适用对象
（一）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具有重庆市户籍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
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年满3周岁。
（二）申领人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婴幼儿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父母离异的，由父母家中具有抚养权的一方申领。
（2）父母均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由该婴幼儿的其他监护人（含儿童福利机构）提出申请。其他监护人指：
顺位监护人：依次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
指定监护人：婴幼儿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人民法院指定的婴幼儿监护人（含儿童福利机构）。
二、补贴标准
全市执行统一标准，现阶段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
（2）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其未满3周岁的剩余月份数折算补贴金额。先申请整年补贴，再申请剩余月份补贴。具体算法见表。
2025年1月1日前出生婴幼儿补贴标准表
	出生年月
	2025年补贴金额
	2026年补贴金额
	2027年补贴金额
	补贴总年（月）数
	补贴总金额

	2022年
	1月
	300
	——
	——
	1个月
	300

	
	2月
	600
	
	
	2个月
	600

	
	3月
	900
	
	
	3个月
	900

	
	4月
	1200
	
	
	4个月
	1200

	
	5月
	1500
	
	
	5个月
	1500

	
	6月
	1800
	
	
	6个月
	1800

	
	7月
	2100
	
	
	7个月
	2100

	
	8月
	2400
	
	
	8个月
	2400

	
	9月
	2700
	
	
	9个月
	2700

	
	10月
	3000
	
	
	10个月
	3000

	
	11月
	3300
	
	
	11个月
	3300

	
	12月
	3600
	
	
	1年
	3600

	2023年
	1月
	3600
	300
	——
	1年1个月
	3900

	
	2月
	3600
	600
	
	1年2个月
	4200

	
	3月
	3600
	900
	
	1年3个月
	4500

	
	4月
	3600
	1200
	
	1年4个月
	4800

	
	5月
	3600
	1500
	
	1年5个月
	5100

	
	6月
	3600
	1800
	
	1年6个月
	5400

	
	7月
	3600
	2100
	
	1年7个月
	5700

	
	8月
	3600
	2400
	
	1年8个月
	6000

	
	9月
	3600
	2700
	
	1年9个月
	6300

	
	10月
	3600
	3000
	
	1年10个月
	6600

	
	11月
	3600
	3300
	
	1年11个月
	6900

	
	12月
	3600
	3600
	
	2年
	7200

	2024年
	1月
	3600
	3600
	300
	2年1个月
	7500

	
	2月
	3600
	3600
	600
	2年2个月
	7800

	
	3月
	3600
	3600
	900
	2年3个月
	8100

	
	4月
	3600
	3600
	1200
	2年4个月
	8400

	
	5月
	3600
	3600
	1500
	2年5个月
	8700

	
	6月
	3600
	3600
	1800
	2年6个月
	9000

	
	7月
	3600
	3600
	2100
	2年7个月
	9300

	
	8月
	3600
	3600
	2400
	2年8个月
	9600

	
	9月
	3600
	3600
	2700
	2年9个月
	9900

	
	10月
	3600
	3600
	3000
	2年10个月
	10200

	
	11月
	3600
	3600
	3300
	2年11个月
	10500

	
	12月
	3600
	3600
	3600
	3年
	10800


三、所需信息
1.婴幼儿基本情况：婴幼儿姓名、证件类型及号码、出生日期、性别、户籍地址、孩次信息；如不是一孩还需填写哥哥、姐姐的姓名、证件类型及号码。
2.申领人基本情况：姓名、证件类型及号码、手机号、现居住地址、与婴幼儿的关系。申领人为婴幼儿亲生父母一方的，还需提供婴幼儿亲生父母之间目前的婚姻状况。
3.收款账户类型及账户信息。
四、申请方式
育儿补贴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
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主要通过微信、支付宝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通过微信、支付宝“渝快办”小程序的“育儿补贴”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请。
线下申请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儿童福利机构应到机构登记地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五、申请时限
申领人按年度申请。
1.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申请应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
2.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
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1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
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
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
六、补贴发放
1.育儿补贴按年计算，每年一次性发放。
2.补贴经申领人提出申请后，需经过初审、审核确认等环节，审核确认后发放。原则上，我市每季度发放一批，即在区县审核确认后的下一季度的第二个月上旬一次性发放相应年度补贴（分别于5月、8月、11月、次年2月的上旬发放）。
3.原则上以申领人或婴幼儿的社会保障卡为载体，通过全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管理信息系统发放。
监护机构作为申领人的，发放渠道为监护机构对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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